
1 
 

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铁人三项项目竞赛规程 

一、竞赛项目 

（一）男子个人 

（二）女子个人 

（三）混合团体接力 

二、运动员资格 

（一）符合《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运动员代表资格规定》（体

竞字〔2018〕128 号）的有关要求。 

（二）符合《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

四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通知》（体竞字〔2019〕121 号）和《体

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竞赛规程

总则补充规定的通知》（体竞字〔2020〕168 号）的有关规定。 

（三）符合《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配合做好全军专业体育力

量调整改革工作的通知》（体竞字〔2020〕176 号）的有关规定。 

（四）运动员年龄要求 

1.男子个人、女子个人比赛：年满 16 岁（2005 年 12 月 31

日之前出生）。 

2.混合团体接力比赛：年满 14 岁（200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出

生）。 

（五）经县级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，并符合《中

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参赛运动员体检指导意见》，该文件可到中国

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官方网站“规则规定”栏查阅和下载。 

三、参加办法 

（一）符合《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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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通知》（体竞字〔2019〕121 号）和《体

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竞赛规程

总则补充规定的通知》（体竞字〔2020〕168 号）的有关规定。 

（二）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直接获取决

赛参赛名额，决赛名额分配参见《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铁人三项

参赛名额分配办法》。 

（三）资格赛 

1.个人比赛，每单位报名人数不限，运动员不可兼项（混合

团体接力除外）；混合团体接力比赛，由参加同场比赛个人比赛的

3 男 3 女合计 6名运动员组队参赛，每单位参赛队数不限，不允许

跨单位联合组队，具体参加办法参见混合团体接力竞赛规则。 

2.资格赛实施体能测试准入制度，未达标的运动员不得参加

资格赛和决赛（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运动员除外）；体能

准入测试将结合第一站资格赛组织实施，具体测试时间和地点、

测试方法另行通知，体能测试方案详见附件。 

3.运动队官员数量按照资格赛竞赛规程执行。 

（四）决赛 

1.个人比赛，参赛名额分配按照《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铁人

三项参赛名额分配办法》执行，其中运动员个人积分排名依据《中

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优秀组和 U系列组比赛积分排名办法》（中铁

协字〔2020〕79 号）执行。除奖励名额外，每单位男子或女子个

人比赛最大参赛名额为 4 人；混合团体接力比赛，每单位限报 1

个队，不允许跨单位联合组队，运动员须首先符合最低参赛资格

标准，参加办法须符合混合团体接力比赛竞赛规则。 

http://xhimg.sports.cn/Image/soft/200827/55-200RGA0511I.pdf
http://xhimg.sports.cn/Image/soft/200827/55-200RGA0511I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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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运动队官员按照《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

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通知》（体竞字〔2019〕121 号）

第三条第（三）项规定，由代表团统一分配确定。 

（五）特殊规定 

运动员应服从国家队需要，参加东京奥运会资格赛、世界锦

标赛或类似重大比赛的集训和参赛任务。因备战需要无法参加资

格赛的运动员，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后可以直接参加决赛（占用

单位参赛名额）；东京奥运会参赛运动员直接参加决赛（奖励名额，

不占用单位参赛名额）。 

四、竞赛办法 

（一）执行最新版本《世界铁联竞赛规则》，规则全文和参考

译文可到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官方网站查阅和下载。《世界铁联

竞赛规则》中未具体说明的部分按照最新版本《中国铁人三项运

动协会犯规行为处罚细则》（中铁协字〔2019〕47 号）以及本规程

执行。 

（二）竞赛距离 

个人比赛：游泳 1.5 公里，自行车 40 公里，跑步 10 公里。 

混合团体接力比赛（每人），游泳 0.3 公里，自行车 6.4-8 公

里，跑步 2公里。 

（三）个人比赛中，在自行车赛段，被套圈的运动员将被取

消继续比赛的资格。 

（四）运动员自备比赛服、自行车、头盔等比赛装备，且须

符合《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运动员比赛服和装备细则》（中铁协

字〔2021〕13 号），该文件可到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官方网站“规

http://xhimg.sports.cn/Image/soft/190416/55-1Z416113011561.pdf
http://xhimg.sports.cn/Image/soft/190416/55-1Z416113011561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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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规定”栏查阅和下载。其中比赛服按照参加国内比赛设计，世

界铁联标志和英文国家代码可不印制，运动员姓名可使用中文。 

（五）出发名单编排办法 

1.个人比赛 

（1）资格赛依据运动员个人积分排名编排（个人积分依次参

考优秀组、U19 组、U17 组），无积分排名的运动员排在最后，由

技术代表抽签决定先后顺序。 

（2）决赛依据运动员个人积分排名编排（个人积分依次参考

优秀组、U19 组、U17 组），无积分排名的运动员排在最后，由技

术代表抽签决定先后顺序。 

2.混合团体接力比赛 

（1）资格赛依据运动队团体积分排名编排（团体积分依次参

考优秀组、青年组、少年组），无团体积分排名的运动队排在最后，

由技术代表抽签决定先后顺序。 

（2）决赛依据资格赛成绩编排（优先以第一站比赛名次为编

排依据，其次以第二站比赛名次为编排依据）。香港、澳门特别行

政区代表团如不参加资格赛则排在最后，由技术代表抽签决定先

后顺序。 

（六）混合团体接力换人办法 

混合团体接力可于赛前一天换人，换人单位须向技术代表提

交书面换人申请，替补运动员须符合最低参赛资格标准，且须符

合本规程第四条第（七）款的混合团体接力组队要求。具体换人

方式将在赛前技术会上说明。 

（七）混合团体接力竞赛规则 



5 
 

1.混合团体接力组队要求：每队由 3男 3女 6名运动员组成，

不允许跨单位联合组队，其中 18 岁以上男子和女子运动员各 1人

（200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出生），17 至 19 岁男子和女子运动员各

1 人（2002 年 1月 1 日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出生），14 至 16 岁男

子和女子运动员各 1 人（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

生）；允许各队以小年龄的运动员代替大年龄的运动员参赛。 

2.各队参赛运动员比赛先后顺序必须为：女-男-女-男-女-男；

每名运动员均须完成相同距离的“游泳-自行车-跑步”路线，并

交接给后一名运动员。 

3.处于相同比赛位次的运动员之间允许尾随，即同处第一位

进行比赛的运动员之间允许尾随，同处第二位进行比赛的运动员

之间允许尾随，依此类推；处于不同比赛位次的运动员之间不允

许尾随。 

4.同一个参赛队的所有成员须一起检录，特殊情况无法执行

的须经技术代表同意。 

5.接力规则 

（1）队员之间的接力在“接力区”完成，接力区长 15 米。 

（2）接力方式为：完成比赛的运动员用手接触后一名运动员

的身体。 

（3）如果上述身体接触发生在“接力区”之外，则相关的两

名运动员须回到“接力区”，重新进行接力。 

（4）如果接力未能在“接力区”内完成，则相关的参赛队将

被取消比赛成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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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接力之前，运动员将在“接力准备区”等待，直到技术

官员通知其进入接力区。 

5.只有各队的第 6 名运动员可通过终点线。 

6.各队完成时间的计算方式为：从第一名队员出发开始直至

最后一名队员完成比赛，连续不间断计算。 

五、录取名次与奖励 

决赛阶段比赛的录取名次和奖励按照《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

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通知》（体竞

字〔2019〕121 号）和《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

第十四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补充规定的通知》（体竞字〔2020〕

168 号）规定执行。 

六、报名和报到 

（一）资格赛报名和报到通知另发； 

（二）决赛报名和报到按照《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华

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通知》（体竞字〔2019〕

121 号）第三条第（二）、（四）项规定执行。 

七、技术官员 

按照《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

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通知》（体竞字〔2019〕121 号）第八条规定

执行。 

八、兴奋剂和性别检查 

按照《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

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通知》（体竞字〔2019〕121 号）和《体育总

局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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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充规定的通知》（体竞字〔2020〕168 号）及国家体育总局公布

的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兴奋剂方面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九、仲裁 

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国家体育总局及中国铁人

三项运动协会有关规定执行。 

十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.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铁人三项参赛名额分配办法 

2.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铁人三项项目体能测试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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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铁人三项参赛名额分配办法 

 

第一条 总则 

为创造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竞赛环境，促进项目健康发展，

根据《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

竞赛规程总则的通知》（体竞字〔2019〕121 号）、《体育总局办公

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补充规

定的通知》（体竞字〔2020〕168 号）和《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铁

人三项竞赛规程》等有关文件，制定此办法。 

第二条 竞赛项目 

男子个人，女子个人，混合团体接力。 

第三条 竞赛日期和地点 

资格赛计划于 4 月至 7 月之间举办 2 站，具体日期、地点、

站数将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作出相应的调整并及时公布。 

第四条 参赛名额分配表 

 
奖励

名额 

资格赛混合团体接力 

（2站） 个人积 

分排名 
香港 澳门 

合

计 每站资格赛混合团体接力 

前 4名 

男子 1 
2×4×4=32 

（2 站，每站前 4名，每队 4个名额） 
7 4 4 48 

女子 1 
2×4×4=32 

（2 站，每站前 4名，每队 4个名额） 7 4 4 48 

合计 2 64 14 8 8 96 

第五条 最大参赛名额和奖励名额 

（一）各单位可通过“获取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”获得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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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额（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除外），具体办法参见第八条

第（一）款。 

（二）除奖励名额外，通过“资格赛混合团体接力”获得参

赛名额的 8 个单位以及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，每单位男

子或女子最大参赛名额为 4 个；除奖励名额外，通过“个人积分

排名”获得参赛名额的单位，每单位男子或女子最大参赛名额为 2

个。 

（三）通过“资格赛混合团体接力”获得参赛名额的 8 个单

位以及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，不再参与“个人积分排名”

参赛名额分配。 

（四）除奖励名额外，每个单位在个人比赛中最多可获得 4

个参赛名额，即男子个人 4个，女子个人 4个。 

（五）每单位混合团体接力限报 1 个队。 

第六条 最低参赛资格标准 

运动员在符合《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

十四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通知》（体竞字〔2019〕121 号）和

《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竞赛

规程总则补充规定的通知》（体竞字〔2020〕168 号）中有关运动

员资格说明的前提下，满足以下条件中的任意一项，即可达到最

低参赛资格标准。未达到最低参赛资格标准的运动员，不可参加

十四运会铁人三项决赛（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可根据参

赛名额分配办法直接报名参加决赛，不受最低参赛资格标准限制）。 

（一）东京奥运会参赛运动员； 

（二）为本单位获得混合团体接力参赛资格的运动员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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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从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7 月 11 日，参加 2 站全国冠军

杯赛、全国 U系列冠军杯赛个人比赛并获得有效成绩。 

第七条 运动员代表单位 

运动员代表单位按照《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

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通知》（体竞字〔2019〕121

号）相关要求执行。 

第八条 参赛名额分配办法 

男子与女子参赛名额分配办法相同，以下分配办法可就男子

或女子理解。参赛名额将按照以下方式和次序进行分配： 

（一）奖励名额（1） 

名额 1 将分配给为东京奥运会参赛运动员所代表的单位，奖

励名额不受单位最大参赛名额限制和个人比赛参赛名额限制。如

无运动员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，此名额将转移至“个人积分

排名”项进行再分配。 

（二）资格赛混合团体接力（2-33） 

名额 2 至 33 将分别分配给获得两站资格赛混合团体接力前 4

名的 8 个单位（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即使参加预赛也不

占用名额），每单位 4 个参赛名额，共计 32 个参赛名额；第一站

已经获得参赛名额的单位，将不占用第二站资格赛混合团体接力

参赛名额，第二站资格赛混合团体接力参赛名额将按照比赛名次

顺延分配给其他单位；这部分名额由各单位自行分配给运动员，

未分配出去的名额将转移至“个人积分排名”项进行再分配。 

（三）个人积分排名(名额 34 至 40) 

名额 34 至 40 将按照截至 2021 年 7 月 11 日的“中国铁人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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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运动协会优秀组比赛个人积分排名”“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

U19 组比赛个人积分排名”“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 U17 组比赛个

人积分排名”，依次分配给此前尚未为其代表单位获取参赛名额的

运动员所代表的单位；通过“个人积分排名”获得参赛名额的单

位，每单位最大参赛名额为 2个。 

（四）香港和澳门(名额 41 至 48) 

名额 41 至 48 将分配给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代

表团（每单位获得 4 个参赛名额），这部分名额由香港特别行政区

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自行分配给运动员，未分配出去的名额不进行

再分配。 

第九条 参赛名额确认、再分配与使用 

（一）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将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前通知

各单位参赛名额初步分配情况，并在协会官网公示各单位参赛名

额。 

（二）各单位须于 2021 年 7 月 20 日前向中国铁人三项运动

协会确认是否使用各自获得的参赛名额以及使用这些参赛名额的

运动员名单。如有名额未被使用，则将转移至“个人积分排名”

项进行再分配。 

（三）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将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之前确

定最终的参赛名额分配清单。 

（四）各单位所获得的参赛名额原则上应由为其获得名额的

运动员本人使用，如某运动员因伤病无法参赛，则须到县级以上

医务部门诊断并提交诊疗证明，经批准后由本单位其他符合最低

参赛资格标准的运动员按照本参赛名额分配办法依次替换；如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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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无其他符合最低参赛资格标准的运动员，则该名额将转移至

“个人积分排名”项进行再分配。 

（五）运动员或其代表单位出现以下情况的，将取消其已获

得的参赛名额，因此造成的名额空缺，不得由本单位其他运动员

替换，这部分名额将转移至“个人积分排名”项进行再分配： 

1.兴奋剂违规问题； 

2.因赛风赛纪问题被停赛； 

3.不配合国家集训队执行备战奥运会、青奥会、亚运会等任

务（例如：不服从国家集训队调遣参加集训、比赛；报名后无缘

由退出等）。 

第十条 附则 

（一）本办法如与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有关的文件相冲突，

本办法将做出必要的调整。 

（二）本办法解释权归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。 

（三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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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铁人三项项目体能测试方案 

 

资格赛实施体能测试准入制度，未达标的运动员不得参加资

格赛（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运动员除外）；资格赛体能准

入测试将结合第一站资格赛组织实施，具体测试时间和地点、测

试方法另行通知。 

一、测试项目 

体脂百分比、坐位体前屈、30 米冲刺、垂直纵跳、深蹲相对

力量、卧推相对力量、引体向上、腹肌耐力、背肌耐力、3000 米。 

二、组织形式 

（一）运动员报到后由组委会统一组织体能测试。 

（二）按组别，根据测试项目分别组织，根据个人积分排名

从低到高安排测试顺序，无个人积分排名的运动员，由技术代表

抽签优先排列测试顺序。 

三、测试方法 

另行通知。 

四、评分标准 

评分标准附后。 

五、准入标准 

U15 组（2006 年 1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）,55 分； 

U17 组（2004 年 1月 1 日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），60 分； 

U19 组（2002 年 1月 1 日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出生），65 分； 

优秀组（200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出生），7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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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分标准 

评分 

体脂百分比 

(%) 

坐位体前屈 

(厘米) 

30m 冲刺 

(秒) 

垂直纵跳 

(厘米) 
深蹲相对力量 卧推相对力量 引体向上 

腹肌耐力 

(秒) 

背肌耐力 

(秒) 

3000m 

(min's) 

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

10 ≤8 ≤15 ≥28 ≥32 ≤4.2 ≤4.6 ≥55 ≥45 ≥2.0 ≥1.5 ≥1.2 ≥1.0 ≥25 ≥15 ≥120 ≥120 ≤9:00 ≤10:30 

9 9 16 27 31 4.3 4.7 54 44 1.9 1.4 1.1 0.9 24 14 115-119 115-119 9:01-9:15 10:31-10:45 

8 10 17 26 30 4.4 4.8 53 43 1.8 1.3 1.0 0.8 23 13 110-114 110-114 9:16-9:30 10:46-11:00 

7 11 — 25 29 4.5 4.9 52 42 1.7 1.2 0.9 0.7 22 12 105-109 105-109 9:31-9:45 11:01-11:15 

6 12 18 22-24 26-28 4.6 5.0 51 41 1.6 1.1 0.8 0.6 21 11 100-104 100-104 9:46-10:00 11:16-11:30 

5 13 — 19-21 23-25 4.7 5.1 50 40 1.5 1.0 0.7 0.5 20 10 90-99 90-99 10:01-10:30 11:31-12:00 

4 14 19 16-18 20-22 4.8 5.2 48-49 38-39 1.4 0.9 0.6 0.4 18-19 9 80-89 80-89 10:31-11:00 12:01-12:30 

3 15 — 11-15 15-19 4.9 5.3 46-47 36-37 1.3 0.8 一 — 16-17 8 70-79 70-79 11:01-11:30 12:31-13:00 

2 16 20 6-10 10-14 5.0 5.4 44-45 34-35 1.2 0.7 — — 14-15 7 60-69 60-69 11:31-12:00 13:01-13:30 

1 17 21-23 1-5 5-9 5.1 5.5 41-43 31-33 1.1 0.6 — — 11-13 6 30-59 30-59 12:01-12:30 13:31-14:00 

0 ≥18 ≥24 ≤0 ≤4 ≥5.2 ≥5.6 ≤40 ≤30 ≤1.0 ≤0.5 ≤0.5 ≤0.3 ≤10 ≤5 <30 <30 > 12:30 > 14:00 

备注： 1、各项指标得分计算四舍五入，精确到小数点后相应位数。 

2、3000m 跑 6-9 分为 15s —个区间，平均 1.5 秒得 0.1 分，1-5 分为 30s —个区间，平均 3 秒得 0.1 分。 

 


